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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进展公告的更正公告 
 

 

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光

大科技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对外投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05），现对于该公告中关于调整前的对外投资方案是否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部分的内容进行更正，具体情况如下。 

一、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

2021年 6月 28日，光大科技、杭州普天乐电缆有限公司、浙江

汉力电缆有限公司、浙江天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临安森源电缆

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浙江联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

联正”），其中光大科技认缴出资 7,2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 24%。2021

年 6 月 20 日，浙江联正的股东浙江汉力电缆有限公司、杭州普天乐

电缆有限公司与光大科技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约定分别将其持

有的 23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光大科技行使，接受委托后，光大

科技合计持有浙江联正 70%的表决权。因此浙江联正设立时，光大科

技认定浙江联正系其控股子公司，未将该次对外投资认定为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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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咨询全国股转公司，光大科技上述对外投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

因此对《对外投资进展公告》中关于调整前的对外投资方案是否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部分的内容进行更正。 

更正前： 

“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和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重大资产重

组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光大科技对外投资设立浙江联正的认缴注册资

金为 4,800万元，占 2020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比例为 20.60%，占

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35.77%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” 

 

二、 更正后的具体内容 

“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020 年光大科技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,303.75 万元，净资产为

13,417.86 万元，在调整对外投资方案前，本次对外投资认缴金额

7,200 万元,占 2020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为 30.90%，占 2020 年经

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53.66%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

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办法》规定，光大

科技调整前的对外投资方案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调整本次对外投资方案后，光大科技认缴金额为 4,800万元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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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比例为 20.60%，占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

资产的比例为 35.77%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”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其它内容均保持不变。公司将同时在

全国股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《对外投

资进展公告（更正后）》。 

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光大普特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1月 24日 

 


